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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指示，按照国家层面对涉企行政检查的总体要求，围绕促进行政检查规范透明运行，构建交通运输行政检查数字化管理闭环体系，加快实现道路执法领域“线上线下联动一体化执法监管”，不断深化“一体化+智慧执法+信用监管”交通综合执法新模式，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提高行政执法效能，精准护航我市“以港强市”战略深入实施，全力服务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依据
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编制导则（试行）〉和〈江苏省交通运输道路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苏交执法综函〔2024〕57号）的要求，遵循“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和防范执法风险的理念，按照“统筹兼顾、分级分类、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的原则，结合我市交通运输执法实际，编制本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三、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实施全市道路运政、水路运政、地方海事行政、内河港口行政，交通建设工程市级监管项目的质量监督、安全生产和交通建设项目市场行为的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工作。严格履行行业安全执法职责，深入实施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息化监管为支撑、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执法监管机制，做到执法领域全覆盖、重点执法对象全覆盖，有效遏制辖区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促进辖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聚力“以港强市”一号工程，全面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以“温度执法”和“精准执法”赋能交通运输格局，为我市全面融入长三角、打通跨江融合与港产联动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四、执法力量
（一）执法人员
综合执法大队共有在编人员70人，其中：外借人员12人，另有7人将于2026年7月份以后方可申领执法证。根据《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四基四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苏交执法发〔2021〕43号）中“一线执法人员占比应达到 70%以上”要求，同时结合我大队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有关工作职责分工的实际，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的原则，本执法计划中一线执法人员按45人计算[大于（70-12+3.5）人×70%]，具体分配如下：
	部  门
	一线执法人数
	执法领域
	备  注

	执法一中队
	6
	道路客运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执法二中队
	6
	道路货运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执法三中队
	4
	汽车维修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执法四中队
	6
	公路水运工程执法、驾培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执法五中队
	2
	交通运输信息化执法
	

	机动中队
	4
	“两客一危”企业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水上一中队
	5
	辖区水上执法、港口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水上二中队
	7
	辖区水上执法、港口执法
	1人将于2026年7月份取得执法证

	航行监督科
	3
	水运企业执法
	

	政策法规科（违处中心）
	2
	行政执法案件审核处理
	

	总数
	45
	
	


各部门（中队）具体职责按照《关于调整执法大队内设机构人员及工作职责的通知》（皋交综发〔2026〕1号）文件要求执行。
（2） 监管执法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
2026年法定工作日：365日-52周×2天/周-13天节假日=248日。
总法定工作日：248日×（38+7÷2）人=10292日﹒人。
2.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党建活动等
（38+7÷2）人×1日/周×52周=2158日﹒人。
（2）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病事假等：（38+7÷2）人×15日=622.5日﹒人。
[bookmark: _Hlk90892496]3.执法工作日
[bookmark: _Hlk90892469]2025年执法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0292-2158-622.5=7511.5日﹒人。
4.每周人均执法工作日=每人年执法检查工作日/年周数=（248-52-15）/52=3.48日/周。
5.监督执法工作时间配置
根据各执法单元的实际情况，大队具体监督执法检查工作日配置如下：
	执法部门
	一线执法人数
	部门年总执法工作日

	执法一中队
	6
	995.5

	执法二中队
	6
	995.5

	执法三中队
	4
	633.5

	执法四中队
	6
	995.5

	执法五中队
	2
	362

	机动中队
	4
	633.5

	水上一中队
	5
	814.5

	水上二中队
	7
	1176.5

	航行监督科
	3
	543

	政策法规科
（违章处理中心）
	2
	362

	合计
	45
	7511.5


（三）执法装备配备
大队共配备执法车辆10辆、执法船艇9艘。 
单兵执法装备具体包括：配备4G执法记录仪55台、双模对讲机（可以与海事VHF频道互相呼叫）59台，执法专用笔记本电脑18台，打印机58台，移动执法终端55台。
其他执法装备包括：执法专用无人机5架、执法记录仪采集站2台、柴油硫含量快速检测仪1台、5G布控球2台。
五、执法检查对象
（一）管辖道路运输及相关经营者
2025年底全市道路客运企业7家，客运车辆142辆；公交客运企业2家，公交车辆445辆；客运站1家；巡游出租汽车企业5家，巡游出租汽车128辆；网约出租汽车2119辆；驾培企业15家；小微客车租赁企业3家；维修企业409家（一类3家、二类85家、三类320家、摩托维修1家）；道路危货运输企业19家，其中有剧毒品运输资质的企业2家，危险货物运输车557辆（其中挂车294辆）；普货运输业户5595家（其中拥有5辆以上货运车辆业户157家，不足5辆货运车辆业户5438家；普货运输车9800辆。
[bookmark: OLE_LINK4]（二）重点货运源头单位
根据2023年4月26日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调整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公示》，如皋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诚源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长源国际港务有限公司4家港口码头企业为重点货物装载源头单位。
（三）管辖水路运输及相关经营者
2025年底全市水路运输企业共8家，均为普通货物水路运输企业；长江客汽渡1家；非通航水域水上游览经营企业1家；无船承运人企业12家。
（四）管辖航道航段
2025年底全市等级航道283公里，其中三级航道34公里、五级航道63公里、六级航道84公里、七级航道32公里、等外级航道70公里。
	航道航段
	里程（公里）
	航道等级

	连申线（搬经十字河口-如皋靖江界）
	20
	三级

	连申线（十里墩-搬经十字河口）
	6
	三级

	焦港河（迮庄桥-搬经十字河口）
	15
	五级

	如皋港引河（西司马港河口－如皋港水利枢纽）
	21
	六级

	如泰运河（如皋泰兴界-搬经十字河口）
	10
	六级

	西司马港河（连申线河口－如海运河河口）
	15
	七级

	拉马河（如皋靖江界—如泰运河河口）
	20
	等外级

	立新河（拉马河河口—如海运河河口）
	26
	等外级

	连申线（通扬运河复线）（海安如皋界－十里墩）
	8
	三级

	通扬运河（如泰运河复线）（十里墩－如皋如东界）
	28
	五级

	通扬运河（丁堰三岔河口－如皋通州界）
	20
	五级

	如海运河（十里墩-碾砣港闸）
	38
	六级

	丁堡河（如皋海安界－如泰运河河口）
	12
	七级

	东司马港河（如海运河口-通扬运河口）
	20
	七级

	老通扬运河（海安如皋界－如泰运河河口）
	12
	七级

	南凌河（老通扬运河口－丁堡河口）
	12
	等外级

	合计
	283
	


（五）管辖港口码头企业
2025年底，全市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下的普货港口码头172家，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上1000万吨以下的普货港口码头10家，年吞吐量1000万吨以上的普货港口码头1家，集装箱港口码头1家，危货港口码头6家；港口船舶服务（备案企业）33家，包括船舶洗舱站备案企业1家，船员接送备案企业6家，其他港口船舶备案企业26家。
（六）管辖公路水运（港口码头）工程
按照2025年续建项目和2026年局管工程受监项目确定。
六、具体执法检查安排
（一）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者检查
[bookmark: OLE_LINK5]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全省“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企业信用评价分类分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指南》（苏交执法路函〔2025〕331号）以及相关行业履职标准，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标＊号为重点检查对象）：  
	检查对象
	检查数量
（家）
	检查
频次
（次）
	执法部门
	相关要求

	＊道路客运
	重点监管客运企业
	2
	2
	机动中队
	1. 该检查频次指日常检查；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的个案检查，以及按照应急响应要求、上级主管部门部署开展的专项检
查，不包含其中。
2. 按照“分类分级”的要求，将涉及“信用、投诉、事故、违章”等四类重点企业作为执法检查的重点对象，可增加检查频次。“两客一危”重点企业满足《全省“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企业信用评价分类分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指南》要求的，原则上每季度不应少于1次，对风险极高或整改不力的，可提高至每月或双月1
次。
3.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双随机
相关要求开展检查。
4. 对于省平台推送的“一超四罚”货运企业，按照《江苏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一超四罚”实施细则》要求执
行。

	
	一般监管客运企业
	5
	1
	机动中队
	

	＊城市公交
	重点监管公交企业
	1
	2
	执法一中队
	

	
	一般监管公交企业
	1
	1
	执法一中队
	

	＊客运站
	1
	1
	执法一中队
	

	巡游出租汽车企业
	5
	1
	执法一中队
	

	小微客车租赁企业
	3
	1
	执法一中队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
	12
	1
	执法四中队
	

	维修企业
	一类维修企业抽取100%
	3
	1
	执法三中队
	

	
	二类维修企业抽取5%
	4
	1
	执法三中队
	

	
	三类维修企业抽取2%
	6
	1
	执法三中队
	

	＊危货运输
	重点监管危货企业
	5
	2
	机动中队
	

	
	一般监管危货企业
	14
	1
	机动中队
	

	普货运输
	重型载货汽车5辆以上（含5辆）业户抽取不少于5%
	≥8
	1
	执法二中队
	

	
	[bookmark: OLE_LINK3]重型载货汽车5辆以下（不含5辆）业户抽取不少于1%
	≥55
	1
	执法二中队
	


（二）道路运输路检路查
道路运输路检路查重点检查对象为道路运输非法营运（重点依托非营整治系统）、班线客运、包车客运、危险货物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查处区域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外、违法行为高发频发的镇（街道）客货源集散地、汽车站、火车站、高铁南站和旅游景区附近等重点区域。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领域行政检查工作规范》（苏交执法综〔2020〕15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的相关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 
	执法项目
	检查对象
	每月检查数量
	执法
部门
	检查方式
	相关要求

	道路客运路检路查
	班车、包车、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

	35
	执法一中队
	现场
检查
	1、 优先将指挥室下发的研判结果、处置工单、投诉工单、联动工单调整为执法计划，及时处置并反馈；2、按执法规范要求每次执法不得少于2名在编执法人员，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履职标准，检查情况录入执法APP；3、按区域联动相关专项行动计划开展联合执法；4、如查处案件、办理投诉举报、处置工单等，可根据实际核减检查车辆数。

	道路货运路检路查
	危货车、普货车
	10
	执法二中队
	
	

	汽修店路检路查
	汽车维修店（未备案）
	4
	执法三中队
	
	

	驾培教练车路检路查
	驾培教练车
	30
	执法四中队
	
	


（三）水路运输企业、无船承运人和水上游览活动经营单位执法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的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标＊号为重点检查对象）：
	检查对象
	检查
数量
（家）
	检查
频次
（次）
	执法
部门
	相关要求

	普货水运企业
	8
	1
	航行监督科
	1.按照“分类分级”的要求，将涉及“信用、投诉、事故、违章”等四类重点企业作为“双随机”执法检查的重点对象，可增加检查频次；
2.优先将指挥室下发的处置工单、投诉工单、联动工单调整为执法计划，及时处置并反馈；
3.按执法规范要求每次执法不得少于2名在编执法人员，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履职标准，检查情况录入执法APP；
4.无船承运人检查按照抽取比例不少于备案总数20%的要求检查。

	＊长江客汽渡
	1
	2
	水上一中队
	

	＊水上游览经营单位
	1
	2
	水上二中队
	

	无船承运人企业
	3
	1
	航行监督科
	


（四）水路执法巡查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及《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水上巡航管理工作规范（试行）》（通交执法水路〔2024〕1号）的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
	巡查航段
	里程
	等级
	巡查频次
	执法部门
	相关要求

	连申线（搬经十字河口-如皋靖江界）
	20
	三级
	每天1次
	水上一中队
	1.三级航道可结合执法五中队电子视频巡查，电子巡查每日一次，遇恶劣天气每四小时一次。对偏远、船舶流量小等船艇巡航不便的区域，可以采用车辆巡查；
2.巡查时应结合通航环境、船舶流量、装卸作业码头等现状开展船舶安全监督检查；
3.巡查中应及时做好对险情、事故的处置，按要求上报有关信息；
4.巡航人员应将巡查情况及时录入执法APP，并将相关船艇巡航、车辆巡航、电子巡航记录在每月底前全部录入“船舶动态监控及海事在线系统”；按要求完成巡航工作总结。

	连申线（十里墩-搬经十字河口）
	6
	三级
	每天1次
	水上一中队
	

	焦港河（迮庄桥-搬经十字河口）
	15
	五级
	每周2次
	水上一中队
	

	如皋港引河（西司马港河口－如皋港水利枢纽）
	21
	
六级
	
每月1次
	
水上一中队
	

	如泰运河（如皋泰兴界-搬经十字河口）
	10
	六级
	每月1次
	水上一中队
	

	西司马港河（连申线河口－如海运河河口）
	15
	七级
	每月1次
	水上一中队
	

	拉马河（如皋靖江界—如泰运河河口）
	20
	等外级
	每月1次
	水上一中队
	

	立新河（拉马河河口—如海运河河口）
	26
	等外级
	每月1次
	水上一中队
	

	连申线（通扬运河复线）（海安如皋界－十里墩）
	8
	三级
	每天1次
	水上二中队
	

	通扬运河（如泰运河复线）（十里墩－如皋如东界）
	
28
	
五级
	
每周2次
	
水上二中队
	

	通扬运河（丁堰三岔河口－如皋通州界）
	20
	五级
	每周2次
	水上二中队
	

	如海运河（十里墩-碾砣港闸）
	38
	六级
	每月1次
	水上二中队
	

	丁堡河（如皋海安界－如泰运河河口）
	12
	七级
	每月1次
	水上二中队
	

	东司马港河（如海运河口-通扬运河口）
	20
	七级
	每月1次
	水上二中队
	

	老通扬运河（海安如皋界－如泰运河河口）
	12
	七级
	每月1次
	水上二中队
	

	南凌河（老通扬运河口－丁堡河口）
	12
	等外级
	每月1次
	水上二中队
	


（五）港口码头（普货）企业、船舶港口服务企业执法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及《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的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
	检查对象
	检查
数量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执法部门
	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普货港口码头（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下）
	43
	25%
	1
	水上一中队（16家）
水上二中队（27家）
	1.按照“分类分级”的要求，将涉及“信用、投诉、事故、违章”等四类重点企业作为“双随机”执法检查的重点对象，可增加检查频次；
2.按执法规范要求每次执法不得少于2名在编执法人员，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履职标准，检查情况录入执法APP。

	普货港口码头
（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上1000万吨以下）
	10
	100%
	2
	水上一中队
	

	普货港口码头
（年吞吐量1000万吨以上）
	1
	100%
	4
	水上一中队
	

	集装箱港口码头
	1
	100%
	2
	水上一中队
	

	危货港口码头
	6
	100%
	4
	水上一中队

	

	船舶港口服务备案企业

	船舶洗舱站备案企业
	1
	100%
	1
	
水上一中队

	1.按照“分类分级”的要求，将涉及“信用、投诉、事故、违章”等四类重点企业作为执法检查的重点对象，增加检查频次。
2.船员接送备案企业和其他港口船舶备案企业抽取不少于备案数的2%。

	
	船员接送备案企业
	1
	2%
	1
	水上一中队
	

	
	其他港口船舶备案企业
	1
	2%
	1
	水上一中队
	


（六）港口码头运输重点货物装载源头企业检查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2023年4月26日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调整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公示》《关于加强公路超限运输治理工作的通知》（通交综〔2025〕55号）以及《南通市道路货物装载源头超限超载管理办法》的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
	检查
对象
	检查
数量
	检查频次
	执法部门
	检查内容
	相关要求

	港口码头重点货物装载源头企业
	4
	2次/月
	水上一中队
	1.超限检测设施与视频监控设备使用情况；2、检测数据与视频图像传输情况；3、车辆配置与放行控制情况。
	1.按执法规范要求每次执法不得少于2名在编执法人员，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履职标准；2、发现货物装载源头企业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七）公路水运（港口码头）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安全生产检查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的通知》（苏交法〔2025〕9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检查标准及参考检查要点（2025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5〕20号）以及《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分类监管工作的通知（试行）》的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
	检查
对象
	项目数量
	检查频次（次/年）
	执法  部门
	检查内容
	相关要求

	辖区公路水运（港口码头）工程
	按实际工程项目、标段数量执行
	根据履职标准，分三部分内容，每次检查一部分，同一检查对象全年不超过8次
	执法四中队
	按照履职标准（交通建设工程）对交通工程项目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建设市场等方面的检查。
	1、 按执法规范要求每次执法不得少于2名在编执法人员，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及相关行业履职标准，检查情况录入执法APP。
2、 1.根据《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公路水运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程序及标准的通知》《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分类监管工作的通知（试行）》，结合2025年度分类分级评定结果，开展质量监督工作。


（八）交通运输信息研判
根据南通支队《执法指挥运行管理办法》和《监测预警运行管理办法》，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执行：
	检查
对象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执法
部门
	检查内容
	相关要求

	“两客一危”动态监管领域信息化研判及工单派发、督办
	信息化巡查、研判

	客运车辆及危货车辆各25辆次/周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两客一危”车辆日常线上核查（系统报警、监测异常、通报清单、市域交办等问题车辆核查和随机车辆检查）。
	对发现的线索如动态监控异常、未备案运营包车、主防系统车辆严重未处理或未及时处理等问题逐一进行分析研判，形成研判工单派发给相关职能中队。

	
	
	每家企业1次/日
	
	“两客一危”企业动态监管平台履职人员查岗。
	企业平台电子查岗未响应和未及时响应的，核查未响应期间企业车辆运行情况、运单、包车标贴填报情况等，确有问题的派发工单给相关职能中队。

	
	
	每月1次
	
	根据每月投诉举报基础信息，对重点车辆、重点区域、重点领域进行信息化研判。
	将每月12328、12345平台转过来的工单、电话咨询的诉求及回复处置情况，分类汇总，找出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做重点分析、研判，找出相关线索，为相关中队编制执法计划提供帮助。

	水上智慧监管信息化研判及工单派发、督办
	信息化巡查、研判
	1次/日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水上重点区域、重点航道信息化监测预警。
	航道电子视频巡查一般每日一次，遇恶劣天气每四小时一次。

	
	
	每日
	
	12395水上应急救援电话接听
	及时接听12395电话，记录相关情况，及时通知相关中队处置。


（九）“线上+线下”执法工作
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关于印发江苏省道路执法领域“线上线下联动一体化”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3〕62号及南通支队“线上+线下”执法工作的相关要求，年度执法计划按以下标准进行：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
频次
	执法部门
	相关要求

	重点车辆主动防控
	应装
不装、装而不用、用而不管
	线上
研判
	每日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1.江苏省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管平台自动产生报警数据，南通支队指挥中心系统核查车辆智能监控设备安装、使用和管理情况；2、发现问题由大队指挥室派发工单至相应职能中队。

	
	
	线下  
核查
	根据工单交办情况而定
	机动中队
	1.中队对企业车辆智能监控设备安装、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核实。符合立案条件的应予立案查处2、中队按照工单规定时限，完成定责归档，形成闭环。

	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运营车辆
	高
频
疑
似
非
法
营
运
车
辆
	线上
研判
	每日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1.非营整治模块系统自动生成车辆清单；2、指挥室线上分析研判，确定待核查车辆；3、按照车辆通行次数最高的卡口属地管辖原则，将高频清单车辆预警线索派发至各中队。

	
	
	线下
核查
	根据工单交办情况而定
	执法一中队
执法二中队
	1.各中队开展线下核查；2、线下处置采取现场核查、上门核查、“天网”行动、“白名单”复核、立案查处等方式；3、处置完成系统归档。

	
	非
法
网
约
车
	线上
研判
	每日
	系统研判
	基于省局综合执法系统（守护2.0）生成的接单数据对非法网约车运营行为进行信息化研判，每月1次。

	
	
	线下
核查
	根据月报数据制定执法计划进行查处
	执法一中队
	1.对查实存在非法营运行为的，及时立案查处；2、处置完成系统归档。

	
	动
态
监
控
异
常
车
辆
	线上
研判
	每日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1.非营整治系统自动生成车辆清单，指挥室线上分析研判，对预警线索属实车辆，根据车辆基本信息以及危货运单填报、包车标贴申领等情况，研判分析车辆不在线从事运营的情况；2、登记工单并提出线下核查建议，流转相关中队。

	
	
	线下
核查
	根据工单交办情况而定
	机动中队
	1.机动中队根据工单信息对相关车辆所属企业进行线下调查，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材料，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实施处罚并责令整改。必要时商请公安等部门对车辆运行动态进行协查。2、机动中队按照工单规定时限，完成定责归档，形成闭环。

	
	未
备
案
运
营
包
车
	线上
研判
	每日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1.非营整治系统自动生成车辆清单，指挥室线上分析研判；2、将有实际运行轨迹同时又未申领包车标贴的客运包车车辆，登记工单并提出线下核查建议，流转中队。

	
	
	线下
核查
	根据工单交办情况而定
	执法一中队
	[bookmark: OLE_LINK2]1.中队根据工单信息，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实施处罚并责令改正；2、中队按照工单规定时限，完成定责归档，形成闭环。

	
	客
运
超（区域）范
围
经
营
车
辆
	线上
研判
	 每日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1.非营整治系统自动生成车辆清单，指挥室线上分析研判；2、对涉嫌从事超（区域）范围从事运输的车辆，登记工单并提出线下核查建议，流转中队。

	
	
	线下
核查
	根据工单交办情况而定
	执法一中队
机动中队
	1.中队根据工单信息对相关车属企业、嫌疑车辆进行线下调查，通过下发整改、询问当事人，调查违章事实，收集固定相关取证材料等，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实施处罚并责令整改；2、中队按照工单规定时限，完成定责归档，形成闭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车
辆
异
地
经
营
	线上
研判
	每月1次
	执法五中队（指挥室）
	1.非营整治系统自动生成车辆清单，指挥室线上分析研判；2、指挥室对长期驻外异地经营车辆分类派发，将车辆清单抄送局运管科和二中队。

	
	
	线下
核查
	根据研判报告制定执法计划
	执法二中队
机动中队
	1.对于本籍车辆长期异地经营的，局运管科督促指导危货运输企业备案，机动中队将长期异地经营车辆作为重点抽查、检查对象；2、对于外籍车辆在我市长期异地经营的，抄送车籍地行业主管部门，二中队在路检路查中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十）“区域协作”联勤联动执法检查
“区域协作”联勤联动执法检查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建立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区域协作”工作机制的通知》（苏交执法〔2023〕7号）、《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道路执法领域区域协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交执法发〔2023〕76号）的相关要求开展。
（十一）案件办理及其他执法检查
[bookmark: OLE_LINK6]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国务院令第825号）、《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司法部2025年11月印发）、《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6号）、《江苏省交通运输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苏交法〔2025〕1号）、《江苏省交通运输轻微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苏交规〔2025〕3号）、《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苏交规〔2024〕12号）等规范要求开展执法工作。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文书案卷标准》（苏交执法综〔2020〕9号）、《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文书式样（2025版）》（苏交执法发〔2025〕18号）的要求制作执法文书，装订、归档执法案卷。各部门（中队）在确保完成以上具体执法检查工作任务同时，需统筹安排人员做好其他执法工作，主要包括：
（1）调查核实曝光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发现的问题（包括工单办理）；
（2）行政处罚、强制案件办理（包括立卷归档）；
（3）对企业整改执行情况的检查或复核；
（4）约谈、指导、涉企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包括邀约式检查）；
（5）应急演练、事故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6）配合其他部门开展相关联合检查；
（7）上级交办的其他执法检查和执法协调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各中队要根据职能设置，对年度计划进一步合理分解，制定月度计划和日检查任务。月度执法计划中要进一步明确拟实施的检查事项、检查重点和检查工作安排，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检查内容，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并于上月底前报执法指挥室，由指挥室集中抄报市局相关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
（二）各中队执法计划必须通过“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管理系统”下发，并在系统中明确执法检查项目、检查内容等；所有执法任务由执法人员通过执法APP执行，各中队及执法人员执法工时由系统自动统计，当日执法工时不足4小时的按照半天计算。
（三）计划外任务（含专项执法检查计划）根据任务内容调整可融入原检查计划的，优先融入检查计划，不可融入的，另行安排。在执法计划内新增、调整或取消的，应由中队负责人确认，并将调整事项和原因记录在综合执法系统中。执法计划发生重大调整的，按原流程审批、印发后执行。重大调整包括：重点检查对象的数量变动幅度超过计划10%的；一般检查对象的数量变动幅度超过计划20%的；其他需要报批的情形。
（四）根据“派单制”的要求，各中队应优先将指挥室下发的处置工单、投诉工单、联动工单调整为执法计划，及时处置并反馈。
（五）在非执法工作日、交通流量大、特殊天气或春运等重大活动期间，对重点检查对象因中队执法力量难以实现时间和空间等“全覆盖的”，应当作出说明。
（六）各中队要严格遵循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领域行政检查工作规范》等要求，按照《江苏省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第一版）》及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明确的检查内容开展执法，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确保按照本计划完成部门年度执法工时。

附件：《如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对象名录库》




附件
如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对象名录库
	检查对象类别
	检查对象名称

	重点监管客运企业（100%）
	如皋市鸿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南通中通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一般监管客运企业（100%）
	如皋市星星公交有限公司、南通市安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南通赐金贸易有限公司、如皋皋捷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南通盈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重点监管公交企业（100%）
	如皋飞鹤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一般监管公交企业（100%）
	如皋市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客运站（100%）
	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

	巡游出租汽车企业（100%）
	如皋市金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如皋市日月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如皋市绘园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如皋市振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如皋市合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小微客车租赁企业（100%）
	南通中通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族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南通星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80%）
	如皋市中润万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如皋市通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如皋市秀商工贸有限公司、 如皋市凯旋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如皋市顺风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光华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如皋市安达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联友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如皋市阳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蓝天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冠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飞鸽汽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维修企业（100%）
	如皋聚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红星汽车修理厂、南通利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维修企业（5%）
	如皋星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汽车集团如皋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安鹏英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市卓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维修企业（2%）
	如皋市港宏汽车修理部、如皋市腾胜汽修经营部（个体工商户）、如皋智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如皋市文通汽车维修经营部、如皋恒和汽车维修美容服务中心、如皋市靓翼汽修服务部

	重点监管危货企业（100%）
	南通恒宇物流有限公司、南通山海储运有限公司、江苏枫安物流有限公司、江苏聚乾物流有限公司、南通星途物流有限公司

	一般监管危货企业（100%）
	南通森宇物流有限公司、江苏道宽化工有限公司、如皋爱新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熙乐物流（南通）有限公司、南通亿北运输有限公司、南通市威驰物流有限公司、如皋永宝运输有限公司、如皋市隆昌化学品运输有限公司、南通国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江苏邦倬华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浩宥危险品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南通鼎盛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江苏宁丰成品油有限公司、南通高朋物流有限公司

	普货运输：重型载货汽车5辆以上（含 5 辆）业户抽取不少于5%
	重型载货汽车5辆以上（含 5 辆）业户抽取12家（不少于8家）：南通新征程物流有限公司、南通恒益运输有限公司、南通丰誉混凝土有限公司、南通钻裕混凝土有限公司、如皋市鑫团物资有限公司、如皋拓途运输有限公司、江苏高鼎建设有限公司、南通新运程物流有限公司、南通乾翰地基工程有限公司、南通泽邦运输有限公司、南通市运新物流有限公司、如皋市捷达运输有限公司

	普货运输：重型载货汽车5辆以下（不含 5 辆）业户抽取不少于1%
	重型载货汽车5辆以下（不含 5 辆）业户抽取55家：南通飞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如皋华邦建材有限公司、如皋市九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南通名昕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南通鑫诚亿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南通泽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南通硕泰金属热处理有限公司、如皋新好农牧有限公司、如皋市锦诚运输有限公司、如皋市通江管业有限公司、南通皋峰物流有限公司、江苏东锦电能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市高阳漂白粉有限公司、南通市力和神大件运输有限公司、南通腾谊物流有限公司、南通优好妙物流有限公司、如皋市宝运机械设备经营部、如皋市陈氏运输有限公司、如皋市秋悦物流有限公司、如皋市茹程运输服务部、如皋市书华运输有限公司、如皋市宇茂道路运输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如皋市顺泽货物运输服务部、如皋众泰运输有限公司、南通大道物流有限公司、南通羽然大件物流有限公司、南通市如广物流有限公司、如皋市瑞洋物流有限公司、南通市皖南运输有限公司、江苏鸿昌物流有限公司、南通旭业运输有限公司、江苏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南通雪润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如皋市银宝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如皋腾宇物流有限公司、南通日昇物流有限公司、江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捷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南通煜华物流有限公司、南通瑞运物流有限公司、戴世锋、张瑞林、周晓飞、李巍平、缪晓星、项建霞、陈健海、陈秀兰、董娟、张留扣、范锦芸、郝鹏程、季冬建、马荣全、钱刘勇

	普货水运企业（100%）
	南通振湘物流有限公司、如皋市财荣贸易有限公司、如皋市皋航运输有限公司、如皋市白蒲航运有限公司、如皋苏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南通旭辉海运有限公司、南通开龙物流有限公司、如皋中港拖轮船务有限公司

	长江客汽渡企业（100%）
	江苏皋张汽渡有限公司

	水上游览经营单位（100%）
	江苏驰童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普货港口码头（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下）（25%）
	水上一中队16个：如皋市中晟物流有限公司、南通鑫磊建材有限公司、如皋市如泰建材厂、江苏炜杰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如皋市久固混凝土有限公司、如皋市晶诚钙制品有限公司、如皋市建诚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南通恒创建设有限公司、南通市泳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南通邦宸建材有限公司、如皋市思亿粮食仓储有限公司、如皋市建全建材经营部、江苏中易达绿色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铁山桥重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南通亿达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水上二中队27个：如皋市恒鼎建材有限公司、南通恒轩建材有限公司、汤始建华建材（南通）有限公司、如皋路翔混凝土有限公司、江苏路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南通东瑞混凝土有限公司、如皋市勋盛建材有限公司、如皋市马塘砖瓦厂、如皋蒲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南通恒信混凝土有限公司、如皋市鑫典建材经营部、南通金仕莱工贸有限公司、如皋市双荣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如皋市鼎冠贸易有限公司、如皋市袁桥镇邦银建材经营部、南通通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如皋市丁堰镇洪陈砂石经营部、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通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如皋市金圣混凝土有限公司、如皋市元荣砂石经营部、南通市发尔康工贸有限公司、南通市展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薛美丽、如皋市祥运建材经营部、南通市科信水泥有限公司、南通城威混凝土有限公司

	普货港口码头（年吞吐量100万吨以上1000万吨以下）（100%）
	水上一中队10个：诚源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宏智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南通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南通焯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公司、江苏永友物流有限公司、如皋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江苏长源国际港务有限公司、国鼎（南通）管桩有限公司

	普货港口码头（年吞吐量1000万吨以上）（100%）
	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集装箱港口码头（100%）
	如皋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危货港口码头（100%）
	南通市远邦石油有限公司、华大石化（南通）有限公司、南通宏智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南通焯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公路水运（港口码头）工程项目（100%）
	按照2026年市交通运输局受监工程项目（标段）确定

	港口船舶服务备案企业
（船舶洗舱站备案企业）（100%）
	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港口船舶服务备案企业
（船员接送备案企业）（2%）
	张家港兆基石化有限公司

	港口船舶服务备案企业
（其他港口船舶备案企业）（2%）
	上海宝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无船承运人企业（20%）
	江苏元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江苏威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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